《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 国办发〔2024〕54号） ：行政检查事项要按照权责透明 、用权公开的要求向社会公布 ，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 。行政执法主体要在政府网站统一公布依法应当公开的行政检查相关事项 ，并严格按照规定实施行政检查。
[bookmark: _GoBack]《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深化“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市监信规〔2024〕5号） ：建立年度抽查计划动态调整机制 ，对未列入年度计划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增加的抽查 ，或已列入但需要取消的抽查 ，要及时调整并公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 2015 〕58号)：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 ，及时向社会公布。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的意见》 （ 国发〔2019〕5号）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应根据法律 、法规 、规章立改废释和工作实际情况等进行动态调整 ，并及时通过相关网站和平台向社会公开。
